
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-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(日間部) 

詳請參考生輔組網頁公告，相關問題，請洽生輔組（02-22576167 轉 1213） 

◎一般生：每一學期減免學雜費 1.75萬元 

減免對象： 

本國籍。 

就讀國內私立大專校院具有學籍。 

於修業年限內之大學部、專四及專五學生。 

減免原則及相關作業對象： 

學生不需提出申請。 

每學期減免 1.75 萬元，註冊繳費單上會加註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，

直接扣減學雜費。補助最像不包含延長修業年限、重修及補修等就學

費用。 

同一年級該學期已享有本方案補助者，休學復學後不得重複補助。 

學生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離校，將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

十五條規定，按規定比率辦理退費，退費金額應以學生減免後實際繳

納之學雜費計算  

享有其他部會減免學雜費方案之學生，應於本減免方案和其他方案之

間擇優選擇。請同學謹慎選擇，已選擇本方案之學生，不得再申請政

府其他學雜費減免。 

 若有確定要申請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等外部補助同學，為避免後

續重複請領需補繳的問題，請填寫放棄切結書 (學雜費繳費單不扣減

金額)。 
 



致理科技大學 

「行政院減免學雜費」定額減免放棄切結書 
 
  學生因已申請政府其他助學措施： 

□人事行政總處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 □法務部被害人子女就學補助 
 

□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□法務部受刑人子女就學補助 
 

□新北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費用補助 □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
 

□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單親培力計畫學費 
 

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
 

□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子女就學補助 
 

故自願放棄 學年度第 學期，『行政院學雜費補助』，另需無條件依規 

 

定補足全額註冊相關費用予學校，絕無異議，特此聲明。 

此致 

致理科技大學 

 

立切結書人 

 

班級  
備註： 

 

□繳費單已繳費，至出納組補繳差

額($17500)完成後，由出納開具

全額繳費收據。 

 

□尚未繳費，切結書繳交後，重新

列印繳費單繳費(全額) 

學號  

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電話 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
	特殊境遇家庭之

